
  

证券代码：002271          证券简称：东方雨虹        公告编号：2021-007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西安分行”）签署了《最高额

保证合同》，公司为浦发银行西安分行与公司全资子公司咸阳东方雨虹建筑材料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咸阳东方雨虹”）之间办理约定各类融资业务所形成的债

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

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

止。前述担保的主债权余额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 9,000万元。 

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招行杭州分行”）签署

了《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合同编号：571XY202003701801），公司为下游

经销商杭州昀朗建筑防水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昀朗”）与招行杭州分

行在《授信协议》（编号：571XY2020037018号）项下所欠招行杭州分行的所有

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前述担保本金余额之和最高限额为人民币 300万元。杭

州昀朗通过以其全部个人财产为公司提供无限连带责任保证及向公司转让其具

有合格凭证的债权这两种形式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二）担保审议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0年 4月 23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20年 5

月 15日召开的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公司向银行等金融

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及《关于对外担保的议案》，同意为下属公



  

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总额不超过 120亿元的担保，其中对咸阳

东方雨虹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 40,000 万元；同意以连带责任保证方式对银行等

金融机构给予符合资质条件的公司下游经销商的贷款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

授信总额度 50亿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0年 4月 24日、2020年 5月

16 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20-036）、《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1）、

《对外担保公告》（公告编号：2020-043）及《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0-050）。 

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12 月 7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2020

年 12 月 24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对外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上海东方雨虹防水技术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技术公司”）以连带责任保证方式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给

予符合资质条件的公司下游经销商的贷款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授信总额度

6,0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0年 12月 8日、2020 年 12 月 25日刊

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0-141）、《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142）及《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153）。 

本次担保实际发生前，公司对咸阳东方雨虹的担保余额为 12,000 万元，均

为 2020年 4月 23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20年 5 月 15日召开

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为下属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

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后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因此，咸阳东方雨虹剩余可用

担保额度为 28,000 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下游经销商的担保余额为 7,710

万元（其中公司对下游经销商的担保余额为 4,710万元；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技

术公司对下游经销商的担保余额为 3,000万元），因此，下游经销商剩余可用担

保额度为 498,290万元（其中公司对下游经销商的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 495,290

万元；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技术公司对下游经销商的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 3,000

万元）。 



  

本次担保实际发生后，公司对咸阳东方雨虹的担保金额为 21,000 万元，剩

余可用担保额度为 19,000 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下游经销商的担保金额为

8,010万元（其中公司对下游经销商的担保金额为 5,010万元；公司控股子公司

上海技术公司对下游经销商的担保金额为 3,000 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

497,990万元（其中公司对下游经销商的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 494,990万元；公

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技术公司对下游经销商的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 3,000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咸阳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3年 10 月 16日； 

2、注册地址：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新型材料产业园雨虹大道 1号(312国道

与 107省道交汇处)； 

3、法定代表人：冬立俊； 

4、注册资本：8,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一般项目：建筑防水卷材产品制造；涂料制造（不含危险化

学品）；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建筑防

水卷材产品销售；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防腐材料销售；保温材料销售；

建筑材料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承接总公司工程建设业

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6、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咸阳东方雨虹 100%的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7、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咸阳东方雨虹资产总额 526,839,139.46元，负债

总额 363,539,398.33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元，净资产 163,299,741.13

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 885,871,957.51元，利润总额 44,093,463.66元，净

利润 37,707,003.88元。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咸阳东方雨虹资产总额 617,396,431.82 元，负债

总额 384,727,869.18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元，净资产 232,668,562.64

元，2020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589,201,218.83元，利润总额 80,598,080.28



  

元，净利润 68,507,136.94 元（2020 年 1-9 月数据未经审计）。咸阳东方雨虹

最新的企业信用等级为 4级。 

8、咸阳东方雨虹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公司名称：杭州昀朗建筑防水工程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3年 8 月 27日； 

2、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滨文路 200 号 1 幢 1 层 1137

室； 

3、法定代表人：李毓文； 

4、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

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工程管理服务；

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6、股权结构：实际控制人李毓文持股比例为 99.76%，股东李毓清持股比例

为 0.24%。杭州昀朗与东方雨虹不存在关联关系。 

7、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杭州昀朗资产总额 12,891,173.56 元、负债总额

11,444,560.45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元、净资产 1,446,613.11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19,837,991.97元、利润总额 975,422.11元、净利润 924,794.91

元（2019年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杭州昀朗资产总额 19,225,487.03 元，负债总额

17,368,928.09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元，净资产 1,856,558.94元，2020

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17,451,309.41 元，利润总额 431,581 元，净利润

410,001.26 元（2020 年 1-9 月数据未经审计）。杭州昀朗最新的企业信用等级

为 B。 

8、杭州昀朗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浦发银行西安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保证人：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担保方式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1）保证期间为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

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2）保证人对债权发生期间内各单笔合同项下分期履行的还款义务承担保

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各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单笔合同最后一期还款期

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3）本合同所称“到期”、“届满”包括债权人宣布主债权提前到期的情

形。 

（4）宣布提前到期的主债权为债权确定期间内全部或部分债权的，以其宣

布的提前到期日为全部或部分债权的到期日，债权确定期间同时到期。债权人宣

布包括债权人以起诉书或申请书或其他文件向有权机构提出的任何主张。 

（5）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债务履行期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

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3、担保金额 

本合同项下的被担保主债权余额在债权人与债务人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发

生的债权确定期间内以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玖仟万元整为限。 

4、保证范围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范围除了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

（本合同所指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

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

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

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二）公司向招行杭州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1、担保方式 



  

（1）本保证人确认对保证范围内授信申请人的所有债务承担经济上、法律

上的连带责任。如授信申请人未按《授信协议》和/或各具体业务文本约定及时

清偿所欠贵行各项贷款、垫款和其他授信债务的本息及相关费用，或者《授信协

议》和/或各具体业务文本所规定的其他任何一项违约事件发生时，贵行有权直

接向本保证人追索，而无须先行向授信申请人追索或提起诉讼。 

（2）贵行发出的索偿通知书是终结性的，本保证人对此绝无异议。本保证

人同意在收到贵行书面索偿通知后的五日内，如数偿还授信申请人在《授信协议》

项下的全部债务，而无须贵行出具任何证明及其他文件。除非发生明显及重大错

误，本保证人接受贵行索偿要求的款项金额为准确数据。 

贵行有权采取认为适当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传真、邮寄、专人送达、在公

众媒体上公告等方式对本担保人进行催收。 

2、担保期限 

本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期间为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

贷款或其他融资或贵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

三年。任一项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 

3、担保金额及保证范围 

（1）本保证人提供保证担保的范围为贵行根据《授信协议》在授信额度内

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最高限额为人民币叁佰万元

整），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

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2）就循环授信而言，如贵行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或其他授信本金余

额超过授信额度金额，则本保证人对授信余额超过授信额度金额的部分不承担保

证责任，仅就不超过授信额度金额的贷款或其他授信本金余额部分及其利息、罚

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等承

担连带保证责任。 

尽管有前述约定，但本保证人明确：即使授信期间内某一时点贵行向授信申

请人提供的贷款或其他授信本金余额超过授信额度金额，但在贵行要求本保证人

承担保证责任时各种授信本金余额之和并未超过授信额度，本保证人不得以前述

约定为由提出抗辩，而应对全部授信本金余额及其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



  

迟延履行金、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等（具体以第（1）条所

述各项范围为准）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3）贵行在授信期间内为授信申请人办理新贷偿还、转化旧贷或信用证、

保函、票据等项下债务（无论该等旧贷、信用证、保函、票据等业务发生在授信

期间内还是之前），本保证人确认由此产生的债务纳入其担保责任范围。 

（4）授信申请人申请叙做进口开证业务时，如在同一笔信用证项下后续实

际发生进口押汇，则进口开证和进口押汇按不同阶段占用同一笔额度。即发生进

口押汇业务时，信用证对外支付后所恢复的额度再用于办理进口押汇，视为占用

原进口开证的同一额度金额，本保证人对此予以确认。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是为有效地帮助下游经销商拓宽融资渠道，及时获得发展所需要的

资金以更加有效地拓展市场，从而实现公司业务的稳定增长，亦是为确保下属全

资子公司生产经营持续、健康发展需要而提供的担保，有助于提高其经营效率和

融资能力。其中对下游经销商的担保，公司采取了经销商的资质准入、以自有的

资产提供反担保及专款专用、控制贷款额度比例等的风险防范措施，且杭州昀朗

经营情况正常，信用状况良好，具备偿还债务的能力，整体担保风险可控，不会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183,585.14 万元，

其中，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融资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75,875.14万元，占公司 2019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8.06%，占

公司 2020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4.64%；对下游经销商向银行申

请融资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7,710万元,占公司 2019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比例为 0.79%，占公司 2020 年 6 月 30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0.64%。 

如考虑本次新增担保额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为 192,885.14

万元，占公司 2019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9.80%，占公司 2020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6.06%。其中，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

司向银行申请融资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184,875.14万元，占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8.98%，占公司 2020年 6月 30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为 15.39%；对下游经销商向银行申请融资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8,010万元,占公司

2019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0.82%，占公司 2020年 6月 30日经审

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0.67%。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

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承担损失等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浦发银行西安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2、公司向招行杭州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3、公司与杭州昀朗签署的《反担保合同》； 

4、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5、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6、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7、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 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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